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1屆第15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節錄）（紀錄全文請上本會官網

點閱）

時間：109年3月21日〈星期六〉下午2:00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B1青嵐廳（設花蓮市永

興路2號）

拾貳、討論事項

一、�「律師學院」李院長慶松提議、林理事

長瑞成交議：「律師學院」109年度工作

計畫及預算書案，如附件22（與建置廠

商之契約稿將於當日發送），請討論

案。

說明：

（一）�依據「律師學院設置辦法」第9條

第1項規定「執行長及各專業學程

委員會召集人於新制會計年度開

始三個月前，應擬定工作計畫及

收支預算；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

編具工作執行成果及收支決算，

經院長提請院委員會決議後，送

交本會理監事會聯席決議。」，

以及律師學院109年3月8日委員

會議決議辦理。

（二）�律師學院109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

預算，業經擬訂後送請委員會決

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司法院」函請本

會推舉律師2人擔任該院109年庭長任期

審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如附件15，請

討論案。

說明：本會歷次推薦人選如下：

101年：�薛西全、曾慶雲（司法院

選任薛西全律師）

102年：�吳信賢、張國楨（司法院

選任張國楨律師）

103年：�邱永祥、蘇俊誠（司法院

選任邱永祥律師）

104年：�蔡得謙、林瑞成（司法院

選任林瑞成律師）

105年：�李玲玲、郭雨嵐（司法院

選任郭雨嵐律師）

106年：�李慶松、李玲玲（司法院

選任李慶松律師）

107年：�周元培、曾文杞（司法院

選任周元培律師）

108年：�林坤賢、林春發（司法院

選任林坤賢律師）

決議：�推薦李理事玲玲及紀常理亙彥為

「司法院」109年庭長任期審查委

員會委員候選人。

三、�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建議成立「女律師

委員會」，請討論案。

說明：

（一）�本會章程第14條第1項第27款：

「本會為加強發展會務得設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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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委員會，其主任委員及委員

由理事長提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

之：…廿七經理事會通過設置之

其他委員會。

（二）�自民國38年統計至109年3月16

日，已請領律師證書人數18,058，

其中女律師6,505人。（資料為法

務部檢察司提供）

（三）�為重視女律師執業環境發展，兩

性共融推進法治建設等，有其必

要性。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推舉黃雅羚律師為主任委員。

四、�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建議成立「青年律

師委員會」，請討論案。

說明：

（一）�本會章程第14條第1項第27款：

「本會為加強發展會務得設置下

列各委員會，其主任委員及委員

由理事長提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

之：…廿七經理事會通過設置之

其他委員會。

（二）�全國青年（45歲以下）律師已達

90%，即自民國38年統計至109年

3月16日，已請領律師證書人數

18,058，20-45歲16,628人。（資

料為法務部檢察司提供）

（三）�為重視青年律師執業環境，發展

律師多面及多元服務市場，有成

立此一委員會之必要性。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推舉施裕琛律師為主任委員。

五、�林理事長瑞成交議：本會第11屆第3任副

秘書長增聘案，依本會章程規定辦理，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章程第14條第1項「本會為加

強發展會務得設置下列各委員

會，其任委員及委員由理事長提

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第

15條第1項「本會置秘書長1人，

並得置副秘書長、主任若干人，

由理事長提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

之，秉承理事長指示處理日常事

務。秘書及幹事若干人，由理事

長提經理事會同意後聘僱之，並

酌給薪津，受理事長及秘書長之

指揮監督，辦理本會文書、總

務、財務、議事及其他行政日常

事務。」。

（二）增聘周天泰律師為副秘書長。

決議：照案通過。

六、�「國際事務委員會」張主委啟祥提議、

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建議本會與「米蘭

律師公會」簽署合作備忘錄，如附件16

（英譯部分將於當日發送），請討論

案。

說明：�109年1月30日至2月2日，本會受

「米蘭律師公會」邀請出席2020

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本會由林理

事長瑞成、郭秘書長清寶及「國

際事務委員會」張主委啟祥代表

出席。回國後接到「米蘭律師公

會」來信探詢是二會簽署合作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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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錄之可行性。

決議：照案通過。

七、�林理事長瑞成交議：推舉「第5屆司法院

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律師代表）候選

人」，請討論案。

說明：

（一）�法官法第7條規定略以，司法院設

法官遴選委員會，掌理法官之遴

選。法官遴選委員會，以司法院

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其他

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律

師代表3人，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各地律師公會各別推舉應選

名額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院長

從中提名應選名額二倍人選，辦

理全國性律師票選。

（二）�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

官遴選委員會與法官評鑑委員會

及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律師代表選

舉辦法第4條、第5條規定如下：

第4條

本會接獲司法院有關法官遴選委

員會律師代表之票選通知後，應

於七日內轉知各地方律師公會及

本會全體理監事；各地方律師公

會得於本會所訂期限內各推薦三

人以下之候選人；本會理監事亦

得於同一期限內以四人以上之連

署而推薦一候選人。候選人總額

未達九人者，由本會理監事聯席

會推舉適當人選補足之。

前項理監事之推薦，重複連署者

無效。

第5條

本會於前條所訂推薦期限屆滿

後，應將所推薦之候選人名單提

交本會理監事聯席會，並以限制

連記法自候選人名單中選出九

人，再依其得票順序列冊送司法

院，由院長自名單中選出六人，

通知本會辦理全國律師票選。

前項候選人得票數相同者，由理

事長或其授權之人以抽籤方式決

定其先後順序。

（三）�本會已於109年2月3日以律聯字

第109022號函請各地方律師公會

於3月16日前推薦3名以下律師，

俾憑辦理。

（四）�各地方律師公會推薦如下：台中

＆彰化＆南投—張績寶律師、台

南—黃雅萍律師、高雄—郭清

寶律師、桃園＆新竹—徐建弘律

師、台北—薛欽峰律師、黃馨慧

律師、雲林—施裕琛律師，簡經

歷及屆時公報及選票樣張如附件

17，由於未滿9人，依說明二之選

舉辦法第5條規定，由本會理監事

聯席會推舉適當人選補足。

（五）�函復「司法院」時，除依往例註

記推薦公會外，建議以姓名筆畫

順序排列。

決議：�照案通過。又由於候選人總額未

達9人，本會推舉林理事國泰及黃

理事憲男為候選人合計9名，據以

函復「司法院」。

八、�林理事長瑞成交議：為舉辦全國律師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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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第5屆「法官遴選委員會」（律師代表

3名）人選，有關選務工作，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前案說明二之選舉辦法第7、9

條規定：

第7條

本會應於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票

選開票日當天，由本會監事會所

推派之代表三人，檢視前一日所

收選票之數量及回郵信封有無彌

封，再由本會理事會所推派之代

表三人，進行開票作業，理事長

並得指派其他人員協助計票。

開票完成後，應立即製作得票統

計表，由在場之理、監事簽名，

並在本會網站公布及送司法院。

候選人得於開票時在場，於得票

數相同時，並由在場之相關候選

人當場抽籤決定先後順序；候選

人未在場者，由理事長或其授權

之理事代為抽籤。

第9條

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候選人不得

參與選務作業。

得票前三名者為法官遴選委員會

委員，其餘三名為候補委員，於

委員出缺時依序遞補，至原任期

屆滿為止。

故請推派監事3人、理事3人負責

開票日當天之選務工作。（現無

法知悉「司法院」何時回覆，秘

書處暫擬於109年5月17日辦理裝

寄選票作業、5月18日交寄，並建

議於6月5日上午9:30開票。）

決議：�理事會推派許副理事長美麗、黃

理事雅羚、林理事仲豪；監事會

推派鄭監事會召集人仁壽、王監

事彩又、許監事雅芬負責開票選

務工作。

九、�林理事長瑞成交議：為舉辦全國律師票

選第5屆「法官評鑑委員會」、「檢察官

評鑑委員會」委員（律師代表各三名）

人選，有關候選人確認及選務工作，請

討論案。

說明：

（一）�依第五案說明二之選舉辦法第10

條規定：

第10條

本會接獲司法院、法務部有關法

官評鑑委員會、檢察官評鑑委員

會律師代表之票選通知後，應於

七日內轉知各地方律師公會；各

地方律師公會得於本會所訂期限

內各推薦一至三人，由本會辦理

全國律師票選。但各地方律師公

會所推薦總人數未達六人者，由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推舉適當人選

補足之。

法官評鑑委員會、檢察官評鑑委

員會律師代表之票選程序及出缺

之遞補，除前項規定外，其餘依

本辦法有關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

票選之規定。

（二）�本會已於109年2月24日以律聯字

第109039號函請各地方律師公會

於3月16日前分別推薦1-3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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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俾憑辦理。

（三）�第5屆「法官評鑑委員會」律師代

表部分，收到各地方律師公會推

薦如下：

桃園＆新竹—楊明勳律師、高雄

—盧世欽律師、台中＆彰化—

劉憲璋律師、台北—林俊宏律

師、莊喬汝律師、雲林—林重仁

律師。選舉公報（稿）及選舉票

樣張如附件18。

（四）�第5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律師

代表部分，收到各地方律師公會

推薦如下：

桃園＆新竹—林仕訪律師、高雄

—李玲玲律師、台中＆彰化＆南

投—李慶松律師、台北—詹順

貴律師、雲林—劉志卿律師、嘉

義—林春發律師（會議現場補推

薦）。選舉公報（稿）及選舉票

樣張如附件19。

（五）�秘書處擬於109年5月17日辦理裝

寄選票作業、5月18日交寄，並建

議於6月5日上午9:30開票。

（六）�請推派監事3人、理事3人負責開

票日當天之選務工作。

決議：�同前案，理事會推派許副理事長

美麗、黃理事雅羚、林理事仲

豪；監事會推派鄭監事會召集人

仁壽、王監事彩又、許監事雅芬

負責開票選務工作。

十、�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司法院」函請本

會推舉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6人，以供遴

聘為第5屆「法官評鑑委員會」委員人

選，如附件20，請討論案。

說明：本會歷屆及最後獲聘名單如下

屆次 本會推薦人選 獲司法院院長遴聘

一

姜世明、黃國

昌、王兆鵬、

陳運財教授

姜世明、陳運財教授

二

姜世明、黃國

昌、陳運財、

謝銘洋教授

姜世明、陳運財教授

三

李惠宗、詹森

林、顏厥安、

許育典教授

李惠宗、詹森林教授

＊詹森林教授榮任大法官

後出缺，本會再次推薦顏

厥安教授，但未獲遴聘；

106年4月楊雲驊教授請辭

出缺，本會推薦林超駿教

授，並獲司法院院長遴

聘。

四

王正嘉、廖大

穎、劉建宏、

吳從周教授

王正嘉、廖大穎教授

決議：�推薦廖大穎、王正嘉、陳俊仁、

陳鋕雄、蔡鐘慶、謝國廉教授為

第5屆「法官評鑑委員會」委員候

選人。如於徵詢上開人選遇有婉

謝時，授權理事長推薦。

十一、�林理事長瑞成交議：「法務部」函請

本會推舉學者、社會公正人士6人，以

供遴聘為第5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委員人選，如附件21，請討論案。

說明：本會歷屆及最後獲聘名單如下：

屆次 本會推薦人選 獲法務部部長遴聘

一

吳志光、許育

典、張麗卿、

詹森林教授

張麗卿、詹森林教授

二

詹森林、張麗

卿、王明隆、

吳志光教授

詹森林、張麗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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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林國彬、陳運

財、鄭瑞隆、

林志潔

陳運財、林志潔教授

四

陳教授運財、

林教授志潔、

鄭教授津津、

林教授明昕

陳運財、林志潔教授

決議：�推薦李佳玟、楊雲驊、林昱

梅、林明昕、杜怡靜、盧映潔

教授為第5屆「檢察官評鑑委員

會」委員候選人。如於徵詢上

開人選遇有婉謝時，授權理事

長推薦。

十二、�「律師學院」李院長慶松提議、林理

事長瑞成交議：為增聘蔡瑞麟律師為

「律師學院」副執行長案，請討論

案。

說明：

（一）�依據「律師學院設置辦法」第4

條第2項規定「院委員會負責綜

理律師學院事務，下設秘書

處，並設執行長一人、副執行

長、秘書及幹事若干人。

執行長承院長之命負責執行院

委員會之決議及律師學院之一

般性事務，副執行長及秘書承

執行長之命協助辦理事務。執

行長及副執行長由院長提名，

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同意後聘

任之。解聘時亦同。」

（二）�蔡瑞麟律師為律師學院「勞動

法專業學程委員會」委員，為

人積極認真，學養俱豐，且熟

稔多媒體工具使用。為使律師

學院業務推展更加順暢，有加

以延攬為副執行長之必要。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律師學院」李院長慶松提議、林理

事長瑞成交議：修正「律師學院設置

辦法」第4條第3項第4目條文，請討論

案。

說明：

（一）�本會律師學院設置辦法第4條第

3項規定各專業學程委員會委員

應有半數以上之委員符合第1至

5目情形之一，其中第4目規定

「具有各該專業領域偵審經驗

累計達五年以上之檢察官、法

官，經本會函請司法院、法務

部推薦。」

（二）�近期拜會司法院秘書長，請該

院推薦適合法官人選擔任律師

學院之學程委員，經該院表示

婉拒。擬將原條文「，經本會

函請司法院、法務部推薦」等

語刪除，以符實際需要。

決議：照案通過。

十四、�「律師學院」李院長慶松提議、林理

事長瑞成交議：修正專業律師證書授

予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條文，請討論

案。

說明：

（一）�專業律師證書授予辦法第3條第

1項第3款規定「專業律師證書

之授予，以下列特定專業領域

為限：三、勞工法律。」與通

常用語為勞動法不符，且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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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狹隘之嫌。

（二）�擬將原條文修正為「勞動法

律」，以符實情。決議：照案

通過。

十五、�紀常務理事亙彥提案、林理事仲豪附

署：為辦理全律師第1屆理事長、副理

事長、理事、監事及個人會員代表之

選舉，律師法專案小組提出「中華民

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全國律師

聯合會選舉選務工作辦法」（草

稿），如附件23，請討論案。

說明：

（一）�律師法第142條規定中華民國律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於依前條

第2項規定公告個人會員名冊後

一個月內，辦理全國律師聯合

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

監事及個人會員代表之選舉，

由前條第2項確定之全體個人會

員以通訊或電子投票方式直接

選出之。

參選前項理事長、副理事長、

理事、監事及個人會員代表之

個人會員，為二種以上候選人

之登記時，其登記均無效。第

一項選舉之應選名額及選舉辦

法如下：

1.�理事四十五人，其中一人為

理事長、二人為副理事長，

採聯名登記候選方式，由個

人會員以無記名單記投票法

行之。其餘理事除由各地方

律師公會理事長兼任為當然

理事外，採登記候選方式，

由個人會員以無記名限制連

記法行之，其連記人數為九

人。

2.�監事十一人，採登記候選方

式，由個人會員以無記名限

制連記法行之，其連記人數

為四人。

3.�個人會員代表七十八人，採

登記候選方式，由個人會員

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行之，

其連記人數為二十六人。

前項理事長、副理事長、理

事、監事及個人會員代表之

任期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

月一日起，為期二年。

地方律師公會理事長如為該

地方律師公會之特別會員，

該地方律師公會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應另推派具一般會

員身分之理事兼任第三項第

一款之當然理事。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為辦理第一項之選舉，應

經由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之

決議，訂定選舉辦法，並報

請中央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備

查。

決議：�李常務理事宜光提修正動議、

林理事仕訪附署（經原提案人

同意）：案由修正為「為辦理

全律師第1屆理事長、副理事

長、理事、監事及個人會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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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選舉，律師法專案小組提

出「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辦理全國律師聯合會選舉

選務工作小組組織規程」，並

通過如下條文：

第1條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以下稱本會）為辦理律師法

第142條第1項全國律師聯合會

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監

事及個人會員代表選舉（下稱

本選舉），特訂定本規程。

第2條

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應於

民國（下同）109年4月16日以

前，推舉本會個人會員1名為召

集人，召集選務工作小組辦理

本選舉相關事宜。

召集人應召集本會個人會員4至

8人及社會公正人士1至2人成選

務工作小組，其中應有1人以上

為本會現任理事。

選務工作小組召集人應將小組

成員名單提交本會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通過之。

選務工作小組成員均不得參與

本選舉。

第3條

選務工作小組統籌規劃、辦理

選舉之程序、計畫、通知、公

告、候選人資格審定、政見發

表會、投開票之進行及管理，

以及其他相關事務，並於本選

舉結果公告後解散。

第4條

選務工作小組獨立執行選務工

作，相關議決事項應向本會理

事、監事聯席會議提出報告，

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對選

務工作得給予建議。

第5條

選務工作小組應提出本會辦理

全國律師聯合會選舉辦法，提

交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

過，送交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6條

本規程經本會理事、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十六、�「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議，

林理事長瑞成交議：「高雄律師公會」

函詢：甲有限公司清算中，委任為A律

師對股東乙、丙提起拆屋還地、不當

得利訴訟。嗣後A律師受甲公司選任為

清算人或經法院選任為甲公司之清算

人，則A律師是否涉有違反律師倫理之

疑義，如附件24，請討論案。

說明：

（一）�高雄律師公會於民國108年7月

16日函詢：「甲有限公司係清

算中之公司」，其對股東乙、

丙分別起訴請求拆屋還地、返

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乙、丙均

委任A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嗣

乙、丙於敗訴確定後，甲有限

公司尚未強制執行前，另召集

甲有限公司股東會，會中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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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清算人，並即依公司法第

113條準用第79條之規定，經股

東會決議選任A律師為甲有限公

司之清算人，則：

1.�A律師以個人名義向法院聲報

就任為甲有限公司之清算

人，是否屬律師倫理規範第

30條所稱「受任事件」之範

圍？

2.�參考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93

年台覆字第1號決議書：

【...重整業務具有公益色彩，

非專為公司存續所設立，因

此與律師法上開法條「避免

雙方代理以達成利益最大化

之立法意旨，自屬有間」、

「被付懲戒人係以股東身分

為法院依職權選派為ＯＯ公

司之重整人，與民法規定之

雙方代理本質上尚屬有間，

不生雙方代理之問題，自與

律師法第26條第1項第1款之

構成要件不符」之內容（貴

會2011年9月出版，律師倫理

規範逐條釋義，頁243），上

開問題，A律師若係經法院依

公司法第113條準用第81條之

規定選任為甲有限公司清算

人，結論是否不同？】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經開會討

論後，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

件25。

決議：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

十七、�「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

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理律法律

事務所」函詢A任職於甲律師事務所

時，受任為X公司與Y公司訟爭中，X

公司之訴訟代理人。A離職後任職乙事

務所，乙事務所之律師為X、Y訟爭事

件中Y公司之訴訟代理人，其涉及律師

倫理規範之疑義，如附件26，請討論

案。

說明：

（一）�理律法律事務所於108年7月22

日函詢，略以：

1.�A律師原任職於甲事務所，擔

任X公司與Y公司訟爭中X公司

之訴訟代理人；離職後並終

止與X的委任關係。

2.�今轉任職於乙事務所，而任

職於乙事務所之其他律師，

為系爭A案件中，X的對造Y公

司之訴訟代理人。

3.�上開情形，有無違反律師倫

理規範第30條第3項、第32

條，同事務所律師不得同時

受委任之規定。

4.�若A得X書面同意，乙得Y書面

同意，A不處理同一案件，亦

不利用所知悉之資訊，乙事

務所之其他律師，能否受Y公

司委任。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經開會討

論後，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

件27。

決議：�依「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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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文字後通過」。

十八、�「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

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林國忠律師

函詢，代筆遺囑之見證律師未受任遺

囑相關之訴訟代理人，其受雇或合署

律師，得否受任為該遺囑涉訟之訴訟

代理人，如附件28，請討論案。

說明：

（一）�「正沂法律事務所」林國忠律

師於108年7月2日以108年沂字

第0702號函請函釋：代筆遺囑

之見證律師本人未擔任嗣後相

關訴訟（如確認遺囑無效訴

訟）之訴訟代理人，則該見證

律師同事務所之律師，如受雇

律師或合署律師，對於該等訴

訟案件，是否亦應經兩造同意

後方得為訴訟代理人，方符律

師倫理規範第30條第4項規定之

本旨等語。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經開會討

論後，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

件29。

決議：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

十九、�「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議，

林理事長瑞成交議：黃志國律師函詢，

律師間為當事人寄送存證信函，關涉

律師倫理規範第42條之疑義，如附件

30，請討論案。

說明：

（一）�「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黃志

國律師108年7月9日函詢，甲、

乙間因就土地借名登記關係如

何處理意見相左，甲委任蔡律

師寄發律師函予乙，乙於收函

後則委任黃、陳二位律師回覆

蔡律師，表明乙之立場；蔡律

師於收函後則七度發函黃、陳

二位律師，黃、陳二位律師均

將蔡律師信函轉交乙，但乙表

示不委任黃、陳二位律師回

覆，故黃、陳二位律師並未回

應蔡律師來函。嗣蔡律師函請

「台北律師公會」協助探詢

黃、陳二位律師何時回覆其律

師函所詢內容或告以不能答覆

理由；「台北律師公會」因此

去函黃、陳二位律師，請黃、

陳二位律師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42條回覆蔡律師。黃、陳二位

律師因認蔡律師代理甲所寄發

律師函，並非律師倫理規範第

42條所規定「同業之詢問」，

「台北律師公會」要求其回覆

無據，故來函請求就律師倫理

規範第42條規定之適用釋疑。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經開會討

論後，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

件31。

決議：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

二十、�「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

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季佩芃律師

108年7月15日函詢，律師為義務法律

諮詢時，A、B同意簽署同意書，嗣後

A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對B訴訟，則

律師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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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請討論案。

說明：

（一）�季佩芃律師108年7月15日函詢

本會略以：台中市政府辦理義

務法律諮詢時所提供給民眾簽

名之同意書例稿。如律師於提

供A民眾法律意見、之後A民眾

前來委任義務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此種情況下是否能豁免律

師倫理規範所設定之相關限

制？如義務律師先行告知B，將

會提供A法律協助，B仍願簽

署，此種情況是否能豁免。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經開會討

論後，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

件33。

決議：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

廿一、�「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

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陳勇成律師

函詢，A（夫）委任甲律師分別對B

（妻）及C、D（子女），提起離婚及

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訟，嗣經調

解成立。一年後，B欲委任甲律師對

C、D分別提出刑事詐欺、侵占告訴之

疑義，如附件34，請討論案。

說明：

（一）�「千和法律事務所」陳勇成律

師108年9月9日函詢，甲律師因

離婚案件受A（夫）當事人委任

為訴訟代理人，對B（妻）提起

訴訟，訴訟中，B（妻）將名下

所有之乙房地以買賣為原因過

戶登記予雙方之成年子女C、D

名下，A（夫）為此再委任甲律

師以B（妻）、C、D為被告提起

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訴訟。嗣

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訴訟於第

一次召開準備程序後，離婚案

件一審判決准予離婚，B（妻）

上訴後離婚案件於高院審理時

依受命法官以調解程序，以確

認買賣關係不存在訴訟，連同

離婚訴訟作成調解筆錄，內容

為B（妻）C、D連帶願給付A

（夫）新台幣○○萬元；A

（夫）願撤回一審離婚訴訟，

及A（夫）願撤回一審所提之確

認買賣關係不存在訴訟。作成

調解筆錄一年後，B（妻）主張

乙房地先前登記予成年子女C、

D名下之緣由係遭C、D詐騙所

致，對成年子女C、D提出詐欺

告訴；以及主張B（妻）C同住

期間，D趁保管B（妻）之存摺

印章之際有擅自提領B（妻）之

存款，欲對D提出侵占告訴。則

B（妻）就上開詐欺告訴及侵占

告訴欲委任甲律師為告訴代理

人，則甲律師若受委任者，有

無違反律師法及律師法及律師

倫理規範。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經開會討

論後，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

件35。

決議：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

廿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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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台灣台北

地方法院」函詢，律師提供訴訟他造

當事人住居地或通訊地址之疑義，如

附件36，請討論案。

說明：

（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08年9

月16日函詢：如本案之受任律

師因前案之委任而知悉現受任

案件之他造當事人（在前案亦

為該律師委任人之他造）住居

所或通訊地址，依律師倫理規

範及相關規定，該律師是否負

有應將該他造之住居所或通訊

地址告知現受任之委任人或向

法院據實陳明，以利將本案之

訴訟文書送達予他造當事人之

義務，俾他造當事人免因此於

本案中受公示送達，在實際上

無從到庭陳述意見之情況下逕

受不利益之判決結果？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經開會討

論後，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

件37。

決議：�依「律師倫理委員會」意見，

修正文字後通過。

廿三、�「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

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洪菱億律師

函詢，委託人及相對人提出書面同意

委任時，承辦律師有無受律師法第26

條第1項第1款之限制，前所指之相對

人是否包括參加人之疑義，如附件

38，請討論案。

說明：

（一）�「法務部」函轉洪菱億律師107

年12月14日函詢：如委託人及

相對人提出書面同意委任時，

承辦律師得否不受律師法第26

條第1項第1款之限制？前所指

之相對人是否包括參加人？例

如：A機關對B做成一授益行政

處分（如核發執照），利害關

係人C以A機關為被告就該授益

處分提起撤銷訴訟，B則依行政

訴訟法第42條規定獨立參加訴

訟，A機關與處分受益人B之利

害關係一致，甲律師於該訴訟

曾受機關之委任，後同一訴訟

同事務所律師乙欲受B委任，此

時：1.甲或乙有無違反該款規

定？2.是否因甲轉換事務所或

解除委任而有不同？3.得否以

A、B書面同意豁免？

（二）�「律師倫理委員會」經開會討

論後，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

件39。

決議：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

廿四、�陳副理事長怡成提案、傅理事馨儀附

署：有關本會承接司法院「律師對司法

滿意度統計問卷」作業之計畫書，如附

件40（會議當天發送），請討論案。

說明：�依第11屆第12次常務理事會議

決議辦理。

決議：�授權原專案小組視實際情況處

理。

拾參、臨時動議

一、�許副理事長美麗提議、林理事仲豪附

署：為因應剛通過之「中華民國律師公

全 國 律 師

4月號／126



會全國聯合會辦理全國律師聯合會選舉

選務工作小組組織規程」，建議選任選

務工作小組召集人，以利選務工作小組

及早進行選務工作之規劃。

決議：�由林理事長瑞成依序徵詢李前理

事長家慶、林前理事長國明、林

前理事長春榮、紀常務理事亙彥

擔任意願。

拾肆、散會

紀　錄：羅慧萍

理事長：

會 務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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